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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1,055,408股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2016年2月1日

本次上市后股改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3,848,884股

一、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情况：

华通天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重组前身）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2008年11月24日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2009年10月26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2009年10月28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一）承诺情况：

公司所有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控股” ）、福建华通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通置业” ）、华鑫通国际招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通” ）、福清市国有资产营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清国资” ）均已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将遵守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相关承诺义务，具体承诺事项如下：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滨海控股对于本次认购的以及本次获得的定向转增的股份的出售或转让做出如下承诺：

A、滨海控股持有的本次认购的以及本次获得的定向转增的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B、承诺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要求其必须履行的义务。

2、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华通置业对于获得流通权的股份的出售或转让作出如下承诺：

A、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B、在禁售期满后，其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

过百分之十。

C、在上述期满后，承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

工作日内作出公告，但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3、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华鑫通对于获得流通权的股份的出售或转让作出如下承诺：

A、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B、在上述期满后，承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

工作日内作出公告，但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4、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福清国资对于获得流通权的股份的出售或转让作出如下承诺：

A、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B、在上述期满后，承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

工作日内作出公告，但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5、华通置业就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非流通股股东安排对价的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在公司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和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非流通股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暨相关

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起至《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非流通股股份禁售期（12个月）届满前十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明

示不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由华通置业在该等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书面意见后五日内，向该等非流通股股东偿付其在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中已承担的对价安排股份，未以书面形式表示不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华通置业不再偿付其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已承

担的对价安排股份。华通置业偿付该等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股份后，该等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取得

华通置业的书面同意，并由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若在华通置业应偿付该等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股份

时，华通置业所持的股份仍处于质押状态，华通置业承诺在二级市场收购等额股份偿付给该等非流通股股东。

6、华通置业、华鑫通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补充承诺：

A、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股权分置改革若能获得实施，且公司能够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恢复上市，则华通置业、华鑫通在公

司恢复上市后最早一期的定期财务报表公告之日起十日内，提议召开公司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该股东大会” ），并提请该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议案，且华通置业、华鑫通承诺将在该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投赞成票。

具体的以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以公司恢复上市后最早一期定期财务报表载明的总股本592,981,158股（本次定向发行及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每10股定向转增0.9281361股，向除华通置业、华鑫通以外的限售流通股股东每10股定向转增0.5636022股。 本次定向

转增后，无限售流通股股份总数为123,723,485股，相比公司恢复上市后最早一期的定期财务报表载明的股本（即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股本）113,215,542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增加了10,507,943股，即通过本次补充承诺的实施，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每10股

（以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天香集团股本592,981,158股计）增加0.9281361股。若换算成以股权分置改革前的股本548,185,486股计，相当于

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每10股增加1.1011210股。 即以股权分置改革前的股本548,185,486股计，通过本次补充承诺的实施，流通股股东登记

于帐户上的股份，在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每10股增加1.8988790股的基础上，每10股再增加1.1011210股。

B、华通置业与华鑫通所持天香集团的44,220,000股和29,007,000股股份于天香集团置出资产及负债的相关过户、转移手续办理完

毕后才进入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股份解禁期的计算。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三、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是否发生变化：是

1、上市公司公积金转增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化

公司于2010年4月13日收到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华通置业和华鑫通关于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函，华通置业和华鑫通为

履行股权分置改革补充承诺，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议案。 公司于2010年5月21日召

开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的议案》。 2010年7月16日，公司完成了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

方案，公司总股本由592,981,158股增加到626,401,707股。

2、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化

2014年9月22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申请。 2014年10月23日，中国证监会签发《关于

核准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发行不超过432,569,900股新股。 2015年2月9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登

记手续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共发行股份309,090,908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数为935,492,615股。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变化情况：

股改后至2015年1月底各股东持有限售股变化情况详见公司临2015-005号公告。

2015年5月由于司法执行原因，公司新增加119名限售流通股股东，具体股东姓名、持有限售流通股数量及持股比例详见临2015-064

号公告。

2015年7月由于司法执行原因，公司新增加88名限售流通股股东，具体股东姓名、持有限售流通股数量及持股比例详见临2015-098

号公告。

2015年10月由于司法执行原因，公司新增加85名限售流通股股东，具体股东姓名、持有限售流通股数量及持股比例详见临2015-127

号公告。

2015年12月由于司法执行原因，公司新增208名限售流通股股东，具体股东姓名、持有限售股流通数量及持股比例详见六、本次限售

流通股上市情况中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天津松江相关股东严格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天津松江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

六、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1,055,408股；

（二）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2016年2月1日；

（三）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

量

剩余限售流

通股数量

1 林枝华 59383 0.01% 59383 0

2 陈阳星 33936 0.01% 33936 0

3 陈明强 28271 0.00% 28271 0

4 陈丽琴 25447 0.00% 25447 0

5 颜肖希 24332 0.00% 24332 0

6 黄碧玉 19277 0.00% 19277 0

7 郑忠贵 16959 0.00% 16959 0

8 林健 16959 0.00% 16959 0

9 王长惠 16959 0.00% 16959 0

10 余可明 14315 0.00% 14315 0

11 游锋 13909 0.00% 13909 0

12 张玉华 11312 0.00% 11312 0

13 陈雄标 11312 0.00% 11312 0

14 陈艳红 11312 0.00% 11312 0

15 杨婉贞 11312 0.00% 11312 0

16 郑寿霖 11312 0.00% 11312 0

17 林美琴 11312 0.00% 11312 0

18 吴云峰 11312 0.00% 11312 0

19 许碧玉 11312 0.00% 11312 0

20 李树青 11312 0.00% 11312 0

21 王云珍 11312 0.00% 11312 0

22 陈美云 11294 0.00% 11294 0

23 林家骧 11294 0.00% 11294 0

24 陆娱 10701 0.00% 10701 0

25 陈强 10457 0.00% 10457 0

26 谢贤昇 10179 0.00% 10179 0

27 傅少敏 9621 0.00% 9621 0

28 陈振瑞 9063 0.00% 9063 0

29 郭丹 9046 0.00% 9046 0

30 叶健 8488 0.00% 8488 0

31 高秀如 8488 0.00% 8488 0

32 翁蔼棋 8488 0.00% 8488 0

33 郭秀珠 8488 0.00% 8488 0

34 施云香 8488 0.00% 8488 0

35 吴云芳 8488 0.00% 8488 0

36 高培玲 7895 0.00% 7895 0

37 何丹文 7355 0.00% 7355 0

38 周娇容 7355 0.00% 7355 0

39 刘克兴 7076 0.00% 7076 0

40 王惠铄 6222 0.00% 6222 0

41 吴章明 6222 0.00% 6222 0

42 翁美容 5664 0.00% 5664 0

43 陈燕 5664 0.00% 5664 0

44 俞裕强 5647 0.00% 5647 0

45 郑雄光 5647 0.00% 5647 0

46 林爱英 5647 0.00% 5647 0

47 卢圣梧 5647 0.00% 5647 0

48 林开茂 5647 0.00% 5647 0

49 陈金玉 5647 0.00% 5647 0

50 陈诸焕 5647 0.00% 5647 0

51 倪梁生 5647 0.00% 5647 0

52 郭锡麟 5647 0.00% 5647 0

53 杨明生 5647 0.00% 5647 0

54 林峰 5647 0.00% 5647 0

55 王心星 5647 0.00% 5647 0

56 陈锋 5647 0.00% 5647 0

57 李斌 5647 0.00% 5647 0

58 戴月笙 5647 0.00% 5647 0

59 翁宗霖 5647 0.00% 5647 0

60 林碧华 5647 0.00% 5647 0

61 林延 5647 0.00% 5647 0

62 池依嫩 5647 0.00% 5647 0

63 丁熙 5647 0.00% 5647 0

64 林荣 5647 0.00% 5647 0

65 林冰 5647 0.00% 5647 0

66 姜培波 5647 0.00% 5647 0

67 林发银 5647 0.00% 5647 0

68 陈新民 5647 0.00% 5647 0

69 卓向群 5647 0.00% 5647 0

70 翁其溥 5647 0.00% 5647 0

序号 林期逸 5647 0.00% 5647 0

72 何华珠 5647 0.00% 5647 0

73 张向荣 5647 0.00% 5647 0

74 许金义 5647 0.00% 5647 0

75 张敏 5647 0.00% 5647 0

76 王婷 5647 0.00% 5647 0

77 李兰英 5647 0.00% 5647 0

78 刘龙 5647 0.00% 5647 0

79 周琼 5647 0.00% 5647 0

80 颜福英 5647 0.00% 5647 0

81 林平桐 5647 0.00% 5647 0

82 林桃英 5228 0.00% 5228 0

83 林桦 4584 0.00% 4584 0

84 吴诚飞 4531 0.00% 4531 0

85 高培青 4531 0.00% 4531 0

86 黄菊生 4531 0.00% 4531 0

87 吴章瑞 4270 0.00% 4270 0

88 郑景松 3956 0.00% 3956 0

89 李贻贵 3956 0.00% 3956 0

90 陈斌 3956 0.00% 3956 0

91 陈琳 3956 0.00% 3956 0

92 黄剑华 3956 0.00% 3956 0

93 吴自发 3956 0.00% 3956 0

94 何娟 3955 0.00% 3955 0

95 魏晓云 3677 0.00% 3677 0

96 陈永铭 3398 0.00% 3398 0

97 吴燕秋 3398 0.00% 3398 0

98 洪小春 3398 0.00% 3398 0

99 李积文 3398 0.00% 3398 0

100 庄晓艳 2823 0.00% 2823 0

101 钟祯祥 2823 0.00% 2823 0

102 陈兴龙 2823 0.00% 2823 0

103 谢郑钦 2823 0.00% 2823 0

104 林幼华 2823 0.00% 2823 0

105 刘玉萍 2823 0.00% 2823 0

106 何尔尘 2823 0.00% 2823 0

107 谢枝光 2823 0.00% 2823 0

108 林恭俊 2823 0.00% 2823 0

109 龚劲松 2823 0.00% 2823 0

110 李仪 2823 0.00% 2823 0

111 陈莹 2823 0.00% 2823 0

112 薛惠光 2823 0.00% 2823 0

113 王玲芳 2823 0.00% 2823 0

114 杨金泉 2823 0.00% 2823 0

115 魏淑敏 2823 0.00% 2823 0

116 王小红 2823 0.00% 2823 0

117 林小波 2823 0.00% 2823 0

118 陈爱华 2823 0.00% 2823 0

119 陈绍明 2823 0.00% 2823 0

120 林民权 2823 0.00% 2823 0

121 颜宏申 2823 0.00% 2823 0

122 翁德龙 2823 0.00% 2823 0

123 许心美 2823 0.00% 2823 0

124 迟闽蓉 2823 0.00% 2823 0

125 余静 2823 0.00% 2823 0

126 吴爱钦 2823 0.00% 2823 0

127 林辉 2823 0.00% 2823 0

128 郑光 2823 0.00% 2823 0

129 魏文 2823 0.00% 2823 0

130 陈仁发 2823 0.00% 2823 0

131 高丽真 2823 0.00% 2823 0

132 吴云霞 2823 0.00% 2823 0

133 林文雄 2823 0.00% 2823 0

134 周泉 2823 0.00% 2823 0

135 陈建英 2823 0.00% 2823 0

136 张辅禄 2823 0.00% 2823 0

137 王煜 2823 0.00% 2823 0

138 茅冬冬 2823 0.00% 2823 0

139 林传瑜 2823 0.00% 2823 0

140 林宏丰 2265 0.00% 2265 0

141 黄滨 2265 0.00% 2265 0

142 郭友辉 2265 0.00% 2265 0

143 翁祖泓 2265 0.00% 2265 0

144 林秉公 2265 0.00% 2265 0

145 张巍 2265 0.00% 2265 0

146 罗丽钦 2265 0.00% 2265 0

147 郑秀芳 2265 0.00% 2265 0

148 张端生 2265 0.00% 2265 0

149 陈宜萍 2265 0.00% 2265 0

150 陈躬亮 2265 0.00% 2265 0

151 林俊 2265 0.00% 2265 0

152 赖朝煌 2143 0.00% 2143 0

153 林金福 1969 0.00% 1969 0

154 林镜生 1690 0.00% 1690 0

155 杨爱金 1690 0.00% 1690 0

156 黄以孟 1690 0.00% 1690 0

157 李德英 1690 0.00% 1690 0

158 吴毓斌 1690 0.00% 1690 0

159 李伟 1690 0.00% 1690 0

160 陈良瑞 1690 0.00% 1690 0

161 黄昌楠 1690 0.00% 1690 0

162 刘宝华 1690 0.00% 1690 0

163 王敏 1690 0.00% 1690 0

164 王朝光 1690 0.00% 1690 0

165 陈宏金 1690 0.00% 1690 0

166 林淑贞 1428 0.00% 1428 0

167 倪华珍 1376 0.00% 1376 0

168 郭梅红 1150 0.00% 1150 0

169 邵瑞芳 1132 0.00% 1132 0

170 翁林敏 1132 0.00% 1132 0

171 李伟杰 1132 0.00% 1132 0

172 林梅贞 1132 0.00% 1132 0

173 程章霖 1132 0.00% 1132 0

174 周榕放 1132 0.00% 1132 0

175 项建武 1132 0.00% 1132 0

176 郑孝光 1132 0.00% 1132 0

177 吴美玉 1132 0.00% 1132 0

178 陈宜恩 1132 0.00% 1132 0

179 何新 1132 0.00% 1132 0

180 倪挺 1132 0.00% 1132 0

181 林茂龙 1132 0.00% 1132 0

182 廖秀钦 1132 0.00% 1132 0

183 綦正芳 1132 0.00% 1132 0

184 王宝国 1132 0.00% 1132 0

185 余芳 1132 0.00% 1132 0

186 张图实 1063 0.00% 1063 0

187 林惠明 697 0.00% 697 0

188 江祥辉 610 0.00% 610 0

189 陈圣文 557 0.00% 557 0

190 张玉红 557 0.00% 557 0

191 张爱钦 557 0.00% 557 0

192 陈秀华 557 0.00% 557 0

193 张发光 557 0.00% 557 0

194 程淑姬 557 0.00% 557 0

195 蒋垂榕 557 0.00% 557 0

196 张玲 557 0.00% 557 0

197 杨秀芬 557 0.00% 557 0

198 陈慧 557 0.00% 557 0

199 林健康 557 0.00% 557 0

200 王朝胜 557 0.00% 557 0

201 陈道栋 557 0.00% 557 0

202 严义安 453 0.00% 453 0

203 黄恕明 296 0.00% 296 0

204 顾灏 278 0.00% 278 0

205 柯碧芳 278 0.00% 278 0

206 黄淑玲 278 0.00% 278 0

207 黄卿跃 278 0.00% 278 0

208 江兰英 122 0.00% 122 0

209 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 3,238,836 0.35% 0 3,238,836

210 发行人未明确持有人 610,048 0.07% 0 610,048

合计 4,904,292 0.52% 1,055,408 3,848,884

（四）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华通天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重组前身）是由原国有企业福清市粮食局高山油厂为主体，联合福州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和福

建宏裕粮油开发公司共同发起定向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1992年4月，高山油厂向社会募集资金，由于当时主要是个人认购，这部分

个人持股称为内部职工股，故以天香实业工会的名义挂在工会名下。 1997年天香实业开始申请上市，由于天香实业内部职工股的比例超

过规定，因此将个人持有挂在工会名下的内部职工股及按比例所持的社团法人股以粮食局的名义持有。又因工会不具备法人性质，所以社

团法人股不能以工会的名义进行登记， 同时由于持股人数较为分散多达1600多人， 故将这部分个人持有原挂在工会名下的股票 （共

748.8905万股）挂在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名下及登记公司所独立开设的帐户名下，其中691.1405万股挂在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

公司名下，另57.75万股挂在独立的帐户中，即上表中所列未明确持有人股份。 2010年7月16日，由于公司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补充承诺的

实施暨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方案，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和未明确持有人的有限售流通股数分别变更为7,649,532股和610,

048股。 2010年11月，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账户名称变更登记手续，变更为福清

市粮食收储公司。

2014年8月，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分别就罗训森、王茂清、王硕及卞苏心与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股票权利确认纠纷案件下达《民事

调解书》， 确认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代持的我公司股票中，105,573股实为罗训森所有，90,496股实为王茂清所有，45,248股实为王硕所

有，39,583股实为卞苏心所有，并于2014年10月就上述事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请其

协助执行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所持部分公司股票过户至罗训森、王茂清、王硕及卞苏心名下事项。 上述股票过户及解禁于2014年12月办

理完毕。

2014年8月，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分别就李奇祥、 王兆月等188人与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股票权利确认纠纷案件下达 《民事调解

书》，确认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代持的部分我公司共计945,494股股票分别为李奇祥、王兆月等188人所有。 2014年12月，福建省福清市

人民法院就上述事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请其协助执行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所代持

我公司股票的过户事宜。 上述股票过户及解禁手续已于2015年1月办理完毕。

2014年8月至10月期间，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分别就林学孟、 郭海阳等119人与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股票权利确认纠纷案件下达

《民事调解书》，确认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代持的部分我公司股票分别为林学孟、郭海阳等119人所有。 2015年5月，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

代持的119名股东共计732,927股我公司股票的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上述股票过户及解禁手续已于2015年6月办理完毕。

2014年8月至2015年4月期间，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分别就陈德清、林建国等88人与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股票权利确认纠纷案件下

达《民事调解书》，确认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代持的部分我公司股票分别为陈德清、林建国等88人所有，详见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第

1-88号股东及其持股数额。 2015年7月，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代持的88名股东共计845,676股我公司股票的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上述股票

过户及解禁手续已于2015年8月办理完毕。

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分别就杨德兴、吴守和等85人与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股票权利确认纠纷案件下

达《民事调解书》，确认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代持的部分我公司股票分别为杨德兴、吴守和等85人所有，详见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第

1-85号股东及其持股数额。 2015年10月，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代持的85名股东共计550,291股我公司股票的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上述股

票过户及解禁手续已于2015年11月办理完毕。

2015年5月至2015年11月期间，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分别就林枝华、陈阳星等208人与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股票权利确认纠纷案件

下达《民事调解书》，确认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代持的部分我公司股票分别为林枝华、陈阳星等208人所有，详见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第1-208号股东及其持股数额。 2015年12月，福清市粮食收储公司代持的208名股东共计1,055,408股我公司股票的过户手续办理完毕，

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第1-208号股东所持限售流通股具备解禁条件。

由于福清粮食收储公司代持的剩余股份和未明确持有人持有的股份尚未进行相应的确权工作，待相应的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协助进

行解禁工作。

七、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479,765,616股，为履行股权分置改革补充承诺，2010年7月16日，公司实施并完成了资本

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总股本由592,981,158股增加到626,401,707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变为502,678,222股，其中38,547,

663股于2010年10月28日上市流通，8,889,272股于2011年10月28日上市流通，11，055,000股于2012年4月5日上市流通，373,754,707

股于2012年10月29日上市流通，11,055,000股于2013年4月1日上市流通，51,117,000股于2014年4月1日上市流通，280,900股于2014

年12月18日上市流通，945,494股于2015年1月29日上市流通，732,927股于2015年6月11日上市流通，845,676股于2015年8月20日上市

流通，550,291股于2015年11月20日上市流通，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十二次安排有限售流通股上市。

八、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85,057,017 0 85,057,017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27,882,775 0 227,882,775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055,408 -1,055,408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13,995,200 -1,055,408 312,939,79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621,497,415 1,055,408 622,552,82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21,497,415 1,055,408 622,552,823

股份总额 935,492,615 0 935,492,615

九、备查文件目录

1、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2、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225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2016-009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公司向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为人民币陆亿元的借款，期限不超过三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名

下怡港中心1-7号楼在建工程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以持有的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该笔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天津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A座4－061室

法定代表人：曹立明

注册资本：玖亿叁仟伍佰肆拾玖万贰仟陆佰壹拾伍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高新技术产业、公用事业、环保业、物流业、能源、建材、建筑行业、文化体育卫生行业、旅游业、餐饮娱

乐业、传媒业、园林绿化业、证券业、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资产总计为5,589,346,543.52元，负债合计为4,269,847,098.07元，2014

年营业收入为3,990,469.91元，2014年净利润为-153,062,602.20元，上述财务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人民币陆亿元；担保方式：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名下怡港中心1-7号楼在建工程为该笔借款提供

抵押担保，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以持有的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100%股权为该笔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天津市政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抵押和质押担保期限分别为自设定抵押或质押之日起至抵押或质押担保

范围内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保证期限为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申请借款为日常经营所需，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及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均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担保在该议案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除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没有其他对外担保，截至公告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余额59.42亿元（不含本次担保金

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225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2016-010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到期归还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2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

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

资金3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

见公司临2015-018号公告、临2015-019号公告和临2015-023号公告）。

截至2016年1月25日，公司已将上述美湖里项目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30,000�万元款项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并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

2016-08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催告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年2月1日（周一）

股权登记日：2016年1月25日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双马” 或“公司” ）已于2016年1月15日

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对公司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

求，现公告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催告通知。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定于2016年2月1日召开201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名称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股权登记日：2016年1月25日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召开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2月1日下午2:00整。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1日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9:30至11:30时，13:00至15:00时。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31日15:00至2016年

2月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的召开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7.�投票规则：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8．出席对象：

（1）截至2016年1月25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2）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其他中介机构人员。

9．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88号康普雷斯大厦1栋1单元25楼会议室

二、会议事项

1.�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包括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事项， 相关

程序和内容合法。

2．议案名称。

（1）《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修改承诺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关于选举洛佩兹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16年1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

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

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88号康普雷斯大厦1栋1单元25楼会议室 联系

人：胡军

电话：（028）6519� 5289

传真：（028）6519� 5291

邮政编码：610010

4.�注意事项：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

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验证入

场。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说明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35

2.投票简称：双马投票

3.投票时间： 2016年2月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双马投票” 的“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

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100

议案1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修改承诺事项的议案》 1.00

议案2 《关于选举洛佩兹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议案的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但

不包括累积投票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累积投票议案还

需另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

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月3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

午3：00，结束时间为2016年2月1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

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3.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即股份数与应

选人数之积）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

所投的选举票视为作废。

五、其他事项

1.会务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人：胡军

电话：（028）6519� 5245

传真：（028）6519� 5291

2.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网络投票期间，若遇网络投票系统出现异常情况或突发重大事件影响，则本次股东大

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附件：《授权委托书》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1月27日

附件：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对会议议

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委托事项：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修改承诺事项的议案》

2 《关于选举洛佩兹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注：上述议案，如同意则在表决的“同意” 栏打“√” ，反对则在表决的“反对” 栏打

“×” ，弃权则在表决的“弃权” 栏打“－” 。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请加盖骑缝章）：

委托日期:� � � �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293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

2016-008

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5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000万元左右，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5年度报告予以详细披露。

3、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376,631.62�万元；

2、基本每股收益：0.0330元。

三、业绩预亏主要原因

1、受国内经济下行影响，玻璃行业整体持续低迷，产品价格下行明显。

2、受环保硬约束，公司把环保治理达标排放作为生产经营第一要务，在保持除尘脱硫

系统稳定运行的同时，新增投资8000万元实施脱硝设施建设。

3、在环保设施建设及运行管理对接过程中，产品产质量受到较大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计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后的2015年

年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107

证券简称：四川成渝 公告编号：临

2016-002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众信公司攀西基金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8月28日，四川众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信公司”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蜀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为本公司合营企业）收到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的《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攀西战略资源开发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及基金组建方案的批复》， 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由众信公司担

任攀西战略资源开发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攀西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并审核通过了攀西基金的组建方案。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本公司收到众信公司的通知，由其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的攀西基金已注册成立。 攀西基金首

期认缴出资额不低于人民币30.1亿元，其中，众信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0.1亿元，四川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9亿元，华能贵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其设立的信托计划实际募集资金为限，认缴

出资人民币21亿元。攀西基金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成立的四川省第三支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投向攀

西地区优势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重大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等领域。众信公司作为该支国家级产业基金的

管理人，将有效提升其作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品牌价值及市场影响力，同时，伴随攀西基金的业务拓展，众信公

司可望获得良好收益。

根据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攀西基金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四川攀西战略资源开发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1T9DB45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5栋1单元7楼8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四川众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月14日

合伙期限：2016年1月14日至2023年1月13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043

证券简称：兔 宝 宝 公告编号：

2016-004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46,617,321.95 1,412,002,766.85 16.62

营业利润 94,271,198.76 41,128,903.44 129.21

利润总额 114,549,831.18 52,103,913.90 11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879,118.18 42,791,402.17 124.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 0.09 1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5% 5.34% 6.0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65,019,098.99 1,087,402,434.09 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90,653,455.69 798,644,591.91 11.52

股本 484,249,780.00 484,249,78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84 1.65 11.5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营业收入164,661.73万元，同比增加16.62%，主要原因是品牌和渠道建设不断推进，专卖店营

销网络逐步扩大，并加大成品家居业务拓展力度，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2、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87.91万元,同比增加124.06%,主要原因:（1）报告期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营业利润相应增加；（2）报告期现金流充裕，资金收益理财同比增加；（3）报告期处置非流动资

产收益同比增加。

3、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年末总资产116,501.91万元，比上年末增加7,761.67万元，主要原因系公司经营良

好，盈利增加所致；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9,065.35万元,同比增长11.52%,主要原因系

公司2015年度公司盈利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与上年同期变动幅度120%

为至150%。 本次业绩快报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告的预计无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13

证券简称：特 尔 佳 公告编号：

2016-002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 2015年12月31日 。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2015

年10月23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预计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70%至-40%，2015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26.3万元至852.6万元。

3.�修正后的业绩预计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10%�至 50%

盈利：1,421.00万元

盈利：710.50万元至1,278.9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公司第四季度的销售收入超过了预期，导致利润有所增加；

2、公司今年采取了弹性预算控制方法，特别是第四季度加强了成本费用的控制，成

本费用较上年同期节约，从而增加了利润。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5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敬请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6日


